
文件

成医保发〔2021〕26 号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 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眉山市医疗保障局 资阳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《成德眉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
转移接续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成都市、德阳市、眉山市、资阳市各区（市）县医保局：

成 都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德 阳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眉 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资 阳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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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德眉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

接续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【目的依据】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成德眉资

同城化发展的工作要求，为推进成德眉资（以下简称四市）医疗

保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，推动成德眉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

简称职工医保）关系无障碍转移接续，维护正常流动就业人员的

医疗保障合法权益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四市范围内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流

动就业人员，因正常就业流动在四市范围内转移职工医保关系

的，适用本办法（以下简称四市职工）。

第三条 【转移原则一】四市职工在四市办理职工医保关系

转移接续时，只转移基本医疗保险关系、年限以及个人账户结余

资金，暂不转移统筹基金。

第四条 【转移原则二】四市职工办理职工医保关系转移接

续后，缴费当月职工医保待遇按照转入地医保政策执行。

第五条 【转移原则三】四市职工申请转移医保关系时，转

出地应将其缴费年限等情况提供给转入地，并保留其参保历史记

录。

第六条 【年限计算】四市职工办理职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

后，其在四市内实际缴纳的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予以互认（实际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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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年限重叠的部分不重复计算）。互认的年限不适用于需以本地

实际缴费年限确定待遇享受资格的差异化政策。

差异化政策范围由各地自行确定。

第七条 【医保退休地确认】四市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

后，按照以下规则，可在四市中确认一地，享受该地退休职工医

保待遇。

（一）退休时，在四市中任一城市实际缴费年限（不计互

认年限），达到当地退休不缴费享受医保待遇规定条件（以下简

称医保退休年限规定）的，可在达到医保退休年限规定的曾参保

地中，选择一地享受退休职工医保待遇。

（二）在四市实际缴纳的职工医保缴费年限（不含互认），

均未达到当地医保退休年限规定的，四市互认的职工医保缴费年

限合并计算后累计达到 20 年的，在实际缴费年限最长的曾参保

地享受退休职工医保待遇（参保时间相同时，优先选择离退休时

间最近的参保地）。

（三）在四市实际缴纳的职工医保缴费年限（不含互认）

均未达到当地医保退休年限规定的，且四市互认的职工医保缴费

年限合并计算后累计未达到 20 年的，可在实际缴费年限最长的

曾参保地，补缴至四市互认的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后累计

达到 20 年。补缴方式按补缴地医保政策执行。无力补缴或不愿

意补缴的，可按相关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第八条 【附则一】四市医保部门应加强职工医保转移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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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，共同制定防范各市基金支出风险的调剂金制度，确保各市

基金收支相对平衡。

第九条 【附则二】省级医保部门颁布城镇职工医保门诊统

筹相关文件后，四市另行制定门诊统筹转移接续办法。

第十条 【附则三】本办法实施过程中，国家或省对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作出调整的，则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【解释机关】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四市医

保行政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【施行时间】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

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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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同城化办，省医保局，成都市、德阳市、眉山市、资阳市

医保局局属各单位。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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